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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

政协委员提案的通知

兰陵政办发〔2020〕15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兰陵经济开发区

管委会：

为认真做好今年人大代表建议、批评、意见（以下简称建议）

和政协提案（以下简称提案）办理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对办理建议、提案重要性的认识

建议、提案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国家

事务管理、履行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形式。认

真做好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，既是一项严肃和重要的政治任务，

也是人民政府尊重代表、委员权利，自觉接受监督，促进政府决

策科学化、民主化，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体现。各承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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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要进一步提高对办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制度，规范办理程序，不断提高办

理质量。

二、严格办理程序，提高办成率

（一）交办。各承办单位收到建议、提案后，要逐件清点、

核对。如发现不属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加盖

单位公章，于 2个工作日内退回县政府办公室督查科，不得擅自

拖压和转交，以免延误办理期限。逾期不反馈的将视为无意见。

各承办单位要将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名单（包括姓名、职务、

联系电话）于 10月 15日前报县政府办公室督查科（行政办公中

心 519室）。

（二）办理期限。承办单位收到建议、提案后，应在 20个
工作日内办理完毕，并作出答复，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交县政

府办公室督查科。对一些情况比较复杂、难度较大，不能如期办

复的，应当提前书面报告县政府办公室督查科并申请延期，延期

时间最多不超过 10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会办与分办。有关承办单位之间要积极配合，主动做

好办理工作。凡建议和提案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的，主办

单位要积极主动地与会办单位协商，会办单位要在收到建议、提

案之日起一周内将办理意见告知主办单位，并由主办单位统一答

复代表和委员，同时抄送会办单位；需要分别办理的，请有关单

位分别答复代表或委员。

（四）复文要求。

1．各承办单位给代表、委员的答复，要符合实际，有的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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矢，切忌说空话、套话、大话；行文语气要诚恳、谦逊，文字要

通顺、精练。要按规定格式行文（附件 1、2），由单位主要负

责人审核签发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并注明联系电话和联系人。

2．要将办理情况按以下分类标明（标在抄送稿首页右上角）：

（1）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，用“A”标明；（2）所提

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，用“B”标明；（3）所提问

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的，用“C”标明；（4）
所提问题留作参考的，用“D”标明。为便于统计，此项必须标填。

3．各承办单位答复代表、委员时，要附寄《建议、提案办

复情况征询意见表》（附件 3、4），征求代表、委员对本单位

办理工作的意见；要根据代表和委员反馈意见情况，积极主动地

开展复查工作。对建议、提案初次答复后，情况发生变化的，要

及时进行补充答复；对代表和委员不满意的，要进行重新办理并

作出书面补充答复。

4．各承办单位给代表或委员的书面答复，要按规定格式（附

件 1、2）书写，落款盖本单位公章，并注明联系电话。对代表

或委员联名提出的建议和提案，应分别直接答复联名的各位代表

或委员，不要只答复第一名领衔代表或委员。对党派、团体和组

织提出的提案，应主送提出提案的单位。对县人大代表建议的答

复，要分别抄送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政府办公室督

查科各 1份。对县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，要分别抄送县政协提案

委员会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督查科各 1份。

各承办单位要在建议、提案办理复查工作结束后，向县政府

办公室督查科报送办理情况工作总结，总结的内容应包括：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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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本情况、办理工作的主要做法、效果、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

的打算和建议，同时分别抄送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

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。

三、加强联系沟通

各承办单位要主动通过电话、书信、面谈等多种方式加强与

代表、委员的联系和沟通，也可以邀请代表、委员共同参加调研

和讨论，更多地了解代表、委员提出建议、提案的来由，共商解

决办法。建议、提案初步办理完毕后，要面对面通报办理情况，

再次听取代表、委员意见，代表、委员满意后，再正式答复。对

一些因受政策、法规和职权所限难以解决的建议、提案，要实事

求是地向代表、委员说明原因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。

对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县政府督查科将不定期进

行督促检查，并征询代表、委员对办理工作的意见。对办理工作

认真、落实效果好的承办单位，予以表彰；对不按规定办理的，

予以通报批评。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规定办理，切实

提高办理质量，确保各项办理工作落到实处。

联系人：吴萍 王春阳；联系电话：5238285。

兰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10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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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 信 笺 头

（ ）字第 号

对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号

建 议 的 答 复

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 的建议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

（盖章）

2020年 月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

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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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 信 笺 头

（ ）字第 号

对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号

提 案 的 答 复

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 的提案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

（盖章）

2020年 月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

抄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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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陵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建议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建 议 人 建议号

通 讯 地 址

及 电 话

建 议 名 称

承 办 单 位

及 电 话

1、对办理工作是否满意：

2、对建议落实情况是否满意：

3、有何进一步的建议和要求：

注：此表由代表本人填写后寄回兰陵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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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陵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案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提 案 人 提案号

通 讯 地 址

及 电 话

案 由

承 办 单 位

及 电 话

1、对办理工作是否满意：

2、对提案落实情况是否满意：

3、有何进一步的建议和要求：

注：此表由委员本人填写后寄回兰陵县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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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兰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9月 23日印发


